
BC-11/14:  关于扩大“协助需要技术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及其他国家 

执行巴塞尔公约信托基金”范围的第V/32号决定的执行情况 
 

缔约方大会, 

1. 注意到  关于依照第V/32号决定设立的应急机制的报告；1    

2. 决定  
对“关于执行扩大技术合作信托基金范围问题的第V/32号决定的暂行准则”的第

一部分第四章内标题为“程序”的一节2作如下修正： 

“程序:  

（一）提交给秘书处的申请应立即予以处理。根据本暂行准则，执

行秘书可在采用快速程序与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协商后，使用技术合作信

托基金为《公约》缔约方提供援助。 

（二）执行秘书亦将在信托基金的捐款为特定用途捐款的情况下与

捐助方进行磋商。  

（三）一收到紧急援助申请，秘书处将通过国家联络点与专家进行

协商，查明所涉危险的紧迫性和严重性，或确定应针对所涉具体事件采

取何种措施。 

（四）所作所有决定均须向缔约方大会主席团、工作组以及缔约方

大会的下次会议作出汇报。”； 

3. 请   
秘书处把上段所作修正反映在“暂行准则”的案文之中，并向各方公布经过修正

的准则文本;  

4. 考虑到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有效快速的方法，请秘书处在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提交有关加强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及其他报告中提到的相

关组织合作的建议书，如必要，对劳工处重新进行定义； 

5. 请 
秘书处根据报告重新审视其在防止因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所

造成的意外事件和增强各国应对此种紧急事件的防范工作开展相关的能力建设

能力活动中的任务，如必要，就暂行“准则”第三部分的修改向缔约方大会第十

二次会议提交建议书。 

5. 还请   
秘书处继续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厅联合环境事务处开展合作与协

作，并考虑是否应根据报告结果对秘书处与联合环境处协议书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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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促请   
巴塞尔公约各区域中心与相关合作伙伴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厅联

合环境事务处开展防范及准备工作能力建设活动 

8. 请 秘书处向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议汇报本决定的执行情况。 

 


